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65號

上  訴  人  魏春梅  

            林士能  

被 上 訴人  蘇臻怡即鼎臻企業社（獨資商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薛筱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9月6日本院新市簡易庭113年度新簡字第32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

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㈠上訴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並補稱：原審以原審

被告（下略）蔡鼎綸並未自鼎臻企業社領取薪資，認蔡鼎綸

並未受僱於被上訴人即被告，然蔡鼎綸於民國111年間未申

報所得，於112年間僅申報新臺幣（下同）10,000多元，卻

自陳要撫養7個小孩，足以證明蔡鼎綸是以現金方式領取工

資。蔡鼎綸於本件交通事故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公司車，與蔡鼎綸於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566

號、111年度交簡字第474號過失傷害案件（以下合稱臺中地

院前案）駕駛之車輛相同，一般朋友不可能再經常借用車輛

予對方使用，且臺中地院前案發生時間為上午7時35分許、

上午7時24分許，與本件交通事故發生時間為下午5時55分

許，均為上、下班時間，另本件交通事故同車乘客即訴外人

余采旻有模板工程及人力派遣之工作經驗，與鼎臻企業社所

營事業項目一致，依經驗法則應可推斷蔡鼎綸亦有從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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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或人力派遣，係駕駛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工作，不論

有無給薪，被上訴人均應負僱用人監督或管理之責任，並與

蔡鼎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㈡於原審聲明：⒈被上訴人、蔡鼎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乙○○

31,46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

人、蔡鼎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甲○○620,820元，及自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原審判決蔡鼎綸應各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

○○308,435元，及均自112年10月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

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2項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應與蔡鼎綸各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0,450

元、上訴人甲○○308,43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7日（本院按：於113年4月2

6日寄存於被上訴人住所地之警察機關，於113年5月6日午後

12時生效，見調字卷第49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及蔡鼎綸其

餘敗訴部分，因上訴人及蔡鼎綸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不在

本件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並補稱：上訴人援

引同車乘客余采旻即辰翰舜企業社之商業登記主張余采旻亦

從事模板工程及人力派遣等事業，惟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在11

1年10月26日，辰翰舜企業社設立登記時間為112年11月27

日。鼎臻企業社現已無營業，並無僱用員工之必要，被上訴

人與蔡鼎綸為朋友關係，被上訴人僅是單純將系爭車輛出借

朋友使用，並無僱傭關係存在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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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

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故該條所謂受僱人，非僅

限於僱傭契約所稱受有報酬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

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所稱之「執行職務」，

以行為之外觀斷之，凡受僱人之「行為外觀」具有執行職務

之形式，或客觀上足以認定其為執行職務者，就令其為濫用

職務行為、怠於執行職務行為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

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亦應涵攝在內（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3號判決意旨

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

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

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

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

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主張權利

或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

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上字第61

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3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認定事實

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不僅應與卷內資料相

符，且必於訟爭事實具有證據能力及相當之證明力，始足當

之；若以間接證據推論待證事實者，亦須與待證事實具有關

連，且其推論不得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更不得僅以臆

測之詞作為認定依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79號判決

意旨參照）。據此，上訴人主張蔡鼎綸為被上訴人之受僱

人，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僱用人之連

帶賠償責任，自應就蔡鼎綸係受僱於被上訴人，因執行職務

致生本件交通事故等有利於己之權利發生事實，負有舉證責

任。

　㈡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蔡鼎綸係受僱於被上訴人，惟本院依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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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調閱蔡鼎綸臺中地院前案及本院112年度交簡字第3474號

（即本件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全卷，均未見蔡鼎綸

供稱交通事故發生係發生在駕車工作之上、下班途中，或曾

受僱於鼎臻企業社執行職務。上訴人徒以交通事故之發生時

間、同車乘客余采旻為負責人之辰翰舜企業社商業登記所營

事業與鼎臻企業社部分相同，主張蔡鼎綸亦從事模板工程或

人力派遣等節，純為上訴人主觀臆測，並無任何實據，況縱

然蔡鼎綸平日確係從事模板工程或人力派遣等工作維生，與

其是否受僱於被上訴人亦屬二事。再查，被上訴人與蔡鼎綸

育有3名未成年之非婚生子女業經蔡鼎綸認領，已由被上訴

人與蔡鼎綸協議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有個

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2紙在卷可稽（見簡字卷第21頁至

第24頁），足徵兩人應存有相當程度之交誼，蔡鼎綸為領有

駕駛執照之人，復為被上訴人子女之生父，被上訴人基於信

任將系爭車輛出借蔡鼎綸使用，與親友間交往及借用財物使

用之常情無違，借用時間亦可長可短，上訴人遽以蔡鼎綸長

期使用系爭車輛、多次發生交通事故，率認蔡鼎綸與被上訴

人必非朋友關係，係蔡鼎綸使用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工

作，與被上訴人有僱傭關係存在，顯然欠缺理由充足之推論

關係，尚嫌速斷，難謂無悖於經驗、論理法則。此外，上訴

人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舉證尚有未盡，既無證據

證明蔡鼎綸客觀上為被上訴人使用、為其提供勞務，自難謂

民法第188條所指之受僱人。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8條第

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與蔡鼎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自

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應與蔡鼎綸各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

甲○○308,43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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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蔡岳洲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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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65號
上  訴  人  魏春梅  
            林士能  
被 上 訴人  蘇臻怡即鼎臻企業社（獨資商號）


訴訟代理人  薛筱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6日本院新市簡易庭113年度新簡字第32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㈠上訴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並補稱：原審以原審被告（下略）蔡鼎綸並未自鼎臻企業社領取薪資，認蔡鼎綸並未受僱於被上訴人即被告，然蔡鼎綸於民國111年間未申報所得，於112年間僅申報新臺幣（下同）10,000多元，卻自陳要撫養7個小孩，足以證明蔡鼎綸是以現金方式領取工資。蔡鼎綸於本件交通事故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公司車，與蔡鼎綸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566號、111年度交簡字第474號過失傷害案件（以下合稱臺中地院前案）駕駛之車輛相同，一般朋友不可能再經常借用車輛予對方使用，且臺中地院前案發生時間為上午7時35分許、上午7時24分許，與本件交通事故發生時間為下午5時55分許，均為上、下班時間，另本件交通事故同車乘客即訴外人余采旻有模板工程及人力派遣之工作經驗，與鼎臻企業社所營事業項目一致，依經驗法則應可推斷蔡鼎綸亦有從事模板工程或人力派遣，係駕駛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工作，不論有無給薪，被上訴人均應負僱用人監督或管理之責任，並與蔡鼎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㈡於原審聲明：⒈被上訴人、蔡鼎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1,46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人、蔡鼎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甲○○620,82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蔡鼎綸應各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308,435元，及均自112年10月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2項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與蔡鼎綸各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308,43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7日（本院按：於113年4月26日寄存於被上訴人住所地之警察機關，於113年5月6日午後12時生效，見調字卷第49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及蔡鼎綸其餘敗訴部分，因上訴人及蔡鼎綸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不在本件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並補稱：上訴人援引同車乘客余采旻即辰翰舜企業社之商業登記主張余采旻亦從事模板工程及人力派遣等事業，惟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在111年10月26日，辰翰舜企業社設立登記時間為112年11月27日。鼎臻企業社現已無營業，並無僱用員工之必要，被上訴人與蔡鼎綸為朋友關係，被上訴人僅是單純將系爭車輛出借朋友使用，並無僱傭關係存在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故該條所謂受僱人，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受有報酬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所稱之「執行職務」，以行為之外觀斷之，凡受僱人之「行為外觀」具有執行職務之形式，或客觀上足以認定其為執行職務者，就令其為濫用職務行為、怠於執行職務行為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主張權利或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上字第61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3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不僅應與卷內資料相符，且必於訟爭事實具有證據能力及相當之證明力，始足當之；若以間接證據推論待證事實者，亦須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且其推論不得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更不得僅以臆測之詞作為認定依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7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上訴人主張蔡鼎綸為被上訴人之受僱人，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自應就蔡鼎綸係受僱於被上訴人，因執行職務致生本件交通事故等有利於己之權利發生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㈡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蔡鼎綸係受僱於被上訴人，惟本院依職權調閱蔡鼎綸臺中地院前案及本院112年度交簡字第3474號（即本件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全卷，均未見蔡鼎綸供稱交通事故發生係發生在駕車工作之上、下班途中，或曾受僱於鼎臻企業社執行職務。上訴人徒以交通事故之發生時間、同車乘客余采旻為負責人之辰翰舜企業社商業登記所營事業與鼎臻企業社部分相同，主張蔡鼎綸亦從事模板工程或人力派遣等節，純為上訴人主觀臆測，並無任何實據，況縱然蔡鼎綸平日確係從事模板工程或人力派遣等工作維生，與其是否受僱於被上訴人亦屬二事。再查，被上訴人與蔡鼎綸育有3名未成年之非婚生子女業經蔡鼎綸認領，已由被上訴人與蔡鼎綸協議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2紙在卷可稽（見簡字卷第21頁至第24頁），足徵兩人應存有相當程度之交誼，蔡鼎綸為領有駕駛執照之人，復為被上訴人子女之生父，被上訴人基於信任將系爭車輛出借蔡鼎綸使用，與親友間交往及借用財物使用之常情無違，借用時間亦可長可短，上訴人遽以蔡鼎綸長期使用系爭車輛、多次發生交通事故，率認蔡鼎綸與被上訴人必非朋友關係，係蔡鼎綸使用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工作，與被上訴人有僱傭關係存在，顯然欠缺理由充足之推論關係，尚嫌速斷，難謂無悖於經驗、論理法則。此外，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舉證尚有未盡，既無證據證明蔡鼎綸客觀上為被上訴人使用、為其提供勞務，自難謂民法第188條所指之受僱人。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與蔡鼎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與蔡鼎綸各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308,43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蔡岳洲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65號
上  訴  人  魏春梅  
            林士能  
被 上 訴人  蘇臻怡即鼎臻企業社（獨資商號）

訴訟代理人  薛筱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9月6日本院新市簡易庭113年度新簡字第32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
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㈠上訴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並補稱：原審以原審
    被告（下略）蔡鼎綸並未自鼎臻企業社領取薪資，認蔡鼎綸
    並未受僱於被上訴人即被告，然蔡鼎綸於民國111年間未申
    報所得，於112年間僅申報新臺幣（下同）10,000多元，卻
    自陳要撫養7個小孩，足以證明蔡鼎綸是以現金方式領取工
    資。蔡鼎綸於本件交通事故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公司車，與蔡鼎綸於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566號
    、111年度交簡字第474號過失傷害案件（以下合稱臺中地院
    前案）駕駛之車輛相同，一般朋友不可能再經常借用車輛予
    對方使用，且臺中地院前案發生時間為上午7時35分許、上
    午7時24分許，與本件交通事故發生時間為下午5時55分許，
    均為上、下班時間，另本件交通事故同車乘客即訴外人余采
    旻有模板工程及人力派遣之工作經驗，與鼎臻企業社所營事
    業項目一致，依經驗法則應可推斷蔡鼎綸亦有從事模板工程
    或人力派遣，係駕駛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工作，不論有無
    給薪，被上訴人均應負僱用人監督或管理之責任，並與蔡鼎
    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㈡於原審聲明：⒈被上訴人、蔡鼎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1,4
    6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人、蔡鼎
    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甲○○620,82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蔡鼎
    綸應各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308,435元，
    及均自112年10月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
    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⒈原判決關於
    駁回後開第2項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與蔡
    鼎綸各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308,435
    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
    年5月7日（本院按：於113年4月26日寄存於被上訴人住所地
    之警察機關，於113年5月6日午後12時生效，見調字卷第49
    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及蔡鼎綸其餘敗訴部分，因上訴人及
    蔡鼎綸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不在本件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並補稱：上訴人援
    引同車乘客余采旻即辰翰舜企業社之商業登記主張余采旻亦
    從事模板工程及人力派遣等事業，惟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在11
    1年10月26日，辰翰舜企業社設立登記時間為112年11月27日
    。鼎臻企業社現已無營業，並無僱用員工之必要，被上訴人
    與蔡鼎綸為朋友關係，被上訴人僅是單純將系爭車輛出借朋
    友使用，並無僱傭關係存在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
    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
    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故該條所謂受僱人，非僅限
    於僱傭契約所稱受有報酬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
    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所稱之「執行職務」，以
    行為之外觀斷之，凡受僱人之「行為外觀」具有執行職務之
    形式，或客觀上足以認定其為執行職務者，就令其為濫用職
    務行為、怠於執行職務行為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
    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主張權利或
    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別
    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上字第61號
    、99年度台上字第203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認定事實應
    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不僅應與卷內資料相符
    ，且必於訟爭事實具有證據能力及相當之證明力，始足當之
    ；若以間接證據推論待證事實者，亦須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
    ，且其推論不得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更不得僅以臆測
    之詞作為認定依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79號判決意
    旨參照）。據此，上訴人主張蔡鼎綸為被上訴人之受僱人，
    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僱用人之連帶賠
    償責任，自應就蔡鼎綸係受僱於被上訴人，因執行職務致生
    本件交通事故等有利於己之權利發生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㈡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蔡鼎綸係受僱於被上訴人，惟本院依職
    權調閱蔡鼎綸臺中地院前案及本院112年度交簡字第3474號
    （即本件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全卷，均未見蔡鼎綸
    供稱交通事故發生係發生在駕車工作之上、下班途中，或曾
    受僱於鼎臻企業社執行職務。上訴人徒以交通事故之發生時
    間、同車乘客余采旻為負責人之辰翰舜企業社商業登記所營
    事業與鼎臻企業社部分相同，主張蔡鼎綸亦從事模板工程或
    人力派遣等節，純為上訴人主觀臆測，並無任何實據，況縱
    然蔡鼎綸平日確係從事模板工程或人力派遣等工作維生，與
    其是否受僱於被上訴人亦屬二事。再查，被上訴人與蔡鼎綸
    育有3名未成年之非婚生子女業經蔡鼎綸認領，已由被上訴
    人與蔡鼎綸協議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有個
    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2紙在卷可稽（見簡字卷第21頁至
    第24頁），足徵兩人應存有相當程度之交誼，蔡鼎綸為領有
    駕駛執照之人，復為被上訴人子女之生父，被上訴人基於信
    任將系爭車輛出借蔡鼎綸使用，與親友間交往及借用財物使
    用之常情無違，借用時間亦可長可短，上訴人遽以蔡鼎綸長
    期使用系爭車輛、多次發生交通事故，率認蔡鼎綸與被上訴
    人必非朋友關係，係蔡鼎綸使用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工作
    ，與被上訴人有僱傭關係存在，顯然欠缺理由充足之推論關
    係，尚嫌速斷，難謂無悖於經驗、論理法則。此外，上訴人
    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舉證尚有未盡，既無證據證
    明蔡鼎綸客觀上為被上訴人使用、為其提供勞務，自難謂民
    法第188條所指之受僱人。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與蔡鼎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難
    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應與蔡鼎綸各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
    ○○308,43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
    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蔡岳洲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65號
上  訴  人  魏春梅  
            林士能  
被 上 訴人  蘇臻怡即鼎臻企業社（獨資商號）

訴訟代理人  薛筱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9月6日本院新市簡易庭113年度新簡字第32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方面：
　㈠上訴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並補稱：原審以原審被告（下略）蔡鼎綸並未自鼎臻企業社領取薪資，認蔡鼎綸並未受僱於被上訴人即被告，然蔡鼎綸於民國111年間未申報所得，於112年間僅申報新臺幣（下同）10,000多元，卻自陳要撫養7個小孩，足以證明蔡鼎綸是以現金方式領取工資。蔡鼎綸於本件交通事故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公司車，與蔡鼎綸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566號、111年度交簡字第474號過失傷害案件（以下合稱臺中地院前案）駕駛之車輛相同，一般朋友不可能再經常借用車輛予對方使用，且臺中地院前案發生時間為上午7時35分許、上午7時24分許，與本件交通事故發生時間為下午5時55分許，均為上、下班時間，另本件交通事故同車乘客即訴外人余采旻有模板工程及人力派遣之工作經驗，與鼎臻企業社所營事業項目一致，依經驗法則應可推斷蔡鼎綸亦有從事模板工程或人力派遣，係駕駛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工作，不論有無給薪，被上訴人均應負僱用人監督或管理之責任，並與蔡鼎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
　㈡於原審聲明：⒈被上訴人、蔡鼎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1,46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被上訴人、蔡鼎綸應連帶給付上訴人甲○○620,82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蔡鼎綸應各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308,435元，及均自112年10月6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2項部分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與蔡鼎綸各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308,43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7日（本院按：於113年4月26日寄存於被上訴人住所地之警察機關，於113年5月6日午後12時生效，見調字卷第49頁之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上訴人及蔡鼎綸其餘敗訴部分，因上訴人及蔡鼎綸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不在本件審理範圍）。
二、被上訴人之陳述均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並補稱：上訴人援引同車乘客余采旻即辰翰舜企業社之商業登記主張余采旻亦從事模板工程及人力派遣等事業，惟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在111年10月26日，辰翰舜企業社設立登記時間為112年11月27日。鼎臻企業社現已無營業，並無僱用員工之必要，被上訴人與蔡鼎綸為朋友關係，被上訴人僅是單純將系爭車輛出借朋友使用，並無僱傭關係存在等語置辯。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第188條僱用人責任之規定，係為保護被害人而設。故該條所謂受僱人，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受有報酬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之。所稱之「執行職務」，以行為之外觀斷之，凡受僱人之「行為外觀」具有執行職務之形式，或客觀上足以認定其為執行職務者，就令其為濫用職務行為、怠於執行職務行為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亦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號、94年度台上字第17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主張權利或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簡上字第61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3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認定事實應憑證據，法院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不僅應與卷內資料相符，且必於訟爭事實具有證據能力及相當之證明力，始足當之；若以間接證據推論待證事實者，亦須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且其推論不得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更不得僅以臆測之詞作為認定依據（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679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上訴人主張蔡鼎綸為被上訴人之受僱人，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自應就蔡鼎綸係受僱於被上訴人，因執行職務致生本件交通事故等有利於己之權利發生事實，負有舉證責任。
　㈡上訴人雖以前詞主張蔡鼎綸係受僱於被上訴人，惟本院依職權調閱蔡鼎綸臺中地院前案及本院112年度交簡字第3474號（即本件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全卷，均未見蔡鼎綸供稱交通事故發生係發生在駕車工作之上、下班途中，或曾受僱於鼎臻企業社執行職務。上訴人徒以交通事故之發生時間、同車乘客余采旻為負責人之辰翰舜企業社商業登記所營事業與鼎臻企業社部分相同，主張蔡鼎綸亦從事模板工程或人力派遣等節，純為上訴人主觀臆測，並無任何實據，況縱然蔡鼎綸平日確係從事模板工程或人力派遣等工作維生，與其是否受僱於被上訴人亦屬二事。再查，被上訴人與蔡鼎綸育有3名未成年之非婚生子女業經蔡鼎綸認領，已由被上訴人與蔡鼎綸協議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列印2紙在卷可稽（見簡字卷第21頁至第24頁），足徵兩人應存有相當程度之交誼，蔡鼎綸為領有駕駛執照之人，復為被上訴人子女之生父，被上訴人基於信任將系爭車輛出借蔡鼎綸使用，與親友間交往及借用財物使用之常情無違，借用時間亦可長可短，上訴人遽以蔡鼎綸長期使用系爭車輛、多次發生交通事故，率認蔡鼎綸與被上訴人必非朋友關係，係蔡鼎綸使用系爭車輛為鼎臻企業社工作，與被上訴人有僱傭關係存在，顯然欠缺理由充足之推論關係，尚嫌速斷，難謂無悖於經驗、論理法則。此外，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舉證尚有未盡，既無證據證明蔡鼎綸客觀上為被上訴人使用、為其提供勞務，自難謂民法第188條所指之受僱人。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與蔡鼎綸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自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與蔡鼎綸各連帶給付上訴人乙○○30,450元、上訴人甲○○308,435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羅郁棣
　　　　
　　　　　　　　　　　　　　　　　　　法　官　蔡岳洲
　　　　　　　　　　　　　　
　　　　　　　　　　　　　　　　　　　法　官　徐安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書記官　顏珊姍


